
第三章、秦戶籍制度 

 

第一節、立戶原則與戶籍之類別 

 

﹙一﹚、立戶原則與戶內成員 

 

秦國立戶是有些原則的，並非所有百姓都可立戶。如類似漢代「七科謫」、

奴婢等是不能立戶的。而可立戶者之條件，須擁有土地或官府授田對象者1，方

可立戶。 

漢代之「七科謫」的淵源，可追溯至秦。戰國時期的魏國，已有商人、贅婿

不得立戶之規定，而這條法律，也為秦國所沿用。2《睡虎地秦墓竹簡‧為吏之

道》末尾附有《魏戶律》3： 

                                                 
1 對於秦的土地所有制，學者向來有爭議。如高敏以為秦自簡公七年﹙西元前 408 年﹚實行「初

租禾」制度後，即意謂私有土地制在秦國的合法化。參見高敏，〈秦漢戶籍制度〉，《秦漢史探討》，

鄭州：中洲古籍出版社，1998 年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頁 160。而張金光卻認為，秦是實行土

地國有制及國家授田制，土地非私人所有。參見張金光，〈秦戶籍制度考〉，《漢學研究》第 12

卷第 1 期，1994 年，頁 78。而以歷史發展源流來看，秦國當時應已承認土地私有制，或許當時

土地制度採國有與私有並行。 
2錢劍夫，〈漢代“案比＂制度的淵源及其流演〉，《歷史研究》1988 年第 3 期，頁 102。 
3 有關秦簡中出現《魏戶律》，宋昌斌認為：「值得注意的事，在距離魏安釐王一百多年前的魏文

侯時，李悝曾著《法經》。而世傳法經六篇中，並無《戶律》，只是在《雜律》中有禁止一夫二妾、

一夫二妻的「淫禁」。而據秦簡，魏安釐王時則確有《戶律》。此說明戰國中後期，隨著社會經濟、

政治的發展，國家不得不採取法律措施，限制、禁止有礙於新的統治秩序的「假門逆旅」、「贅婿

後父」之類的現象出現，而漸成《戶律》。同時，亦說明後世認為蕭何首創《戶律》之說法，是

不確切的。」參見宋氏撰，《中國古代戶籍制度史稿》，西安：三秦出版社，1991 年 1 月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頁 139。蕭何首創《戶律》之說法，或指秦律中無《戶律》而言，秦因無《戶律》，

不得不引魏國之律法。秦有關戶籍之規定，或許是散見於其他律法中。有學者曾收集睡虎地秦簡

中有關戶律的規定而寫成專文。參見彭浩，〈秦《戶律》和《具律》考〉，《簡帛研究》第一輯，

北京：法律出版社，1993 年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頁 48-55。                                             

 48



 

．廿五年閏再十二月丙午朔辛亥，○告相邦：民或棄邑居壄（野），入人

孤寡，徼人婦女，非邦之故也。自今以來，叚（假）門逆呂（旅），贅壻

後父，勿令為戶，勿鼠（予）田宇。三枼（世）之後，欲士（仕）之，乃

（仍）署其籍曰：故某慮贅壻某叟之乃（仍）孫。4

 

「假門」、「逆旅」5一般解釋為「商賈之家」與「客店」。6而「贅婿」，即男方入

                                                 
4廿五年應為魏安釐王二十五年﹙公元前 252 年﹚。丙午為初一日，則辛亥為為初六日。曆朔與汪

曰楨《歷代長術輯要》所推相合。「告」字上應為「王」字，可能是由於抄寫者有所避忌而去掉。

相邦，即相國。徼，求。慮，讀為鄉閭之閭。仍孫，即耳孫。譯文：「二十五年閏十二初六日，（王）

命令相邦：有的百姓離開邑居，到野外居住，鑽進孤寡的家庭，謀求人家的婦女，這不是國中舊

有的現象。從現在起，經營商賈和客店的、給人家做贅婿的，都不准立戶，不分給田產。這種人

在三代以後，要做官的才准許做官，不過還要在簿集上寫明是已故某閭贅壻、某人的曾孫。」參

見睡虎地秦墓竹簡整理小組，《睡虎地秦墓竹簡》，北京：文物出版社，1990 年第 1 版第 1 次印

刷，頁 174-175。 
5 「逆旅」，高亨云：「《左傳‧僖公二年》：『保於逆旅。』杜注：『逆旅，客舍也。』今稱為客店

或旅館。逆，客也。旅館迎接旅客，所以古人叫做逆旅。」《商君書‧墾令篇》：「廢逆旅，則奸

偽、躁心、私交、疑農之民不行，逆旅之民無所於食，則必農。農則草必墾矣。」參見高亨，《商

君書注譯》，北京：中華書局，1974 年 11 月第 1 版北京第 1 次印刷，〈墾令第二〉，頁 23。 
6 「假門」、「逆旅」之解釋根據《睡虎地秦墓竹簡》之注釋而來。而此一解釋也引了學術界的爭

論。于豪亮謂「假們」即「有市籍者」。參見于氏撰，〈秦律叢考〉，《于豪亮學術文存》，北京：

中華書局，1985 年。吳榮曾認為「假們」即「監門」，是一種賤民。參見吳氏撰，〈監門考〉，《中

華文史論叢》1981 年第 3 輯。楊禾丁認為「假們」即「賈們」，「逆旅」為「私營客店」者。參

見楊氏撰，〈假門與監門〉，《中華文史論叢》1983 年第 3 輯；〈論秦簡所載魏律“假門逆旅＂〉，

《四川大學學報》1985 年第 1 期。李解民認為「假門逆旅」即「寄居於別人家的流民」。參見李

氏撰，〈睡虎地秦簡所載魏律研究〉，《中華文史論叢》1981 年第 1 期。辛得勇認為「假門逆旅」

指「寄居他鄉的流民」，此即《商君書‧徠民篇》所言的「上無通名，下無田宅」的「寡萌賈息

民」。參見辛氏撰，〈閭左臆解〉，《中國史研究》1996 年第 4 期。而臧知非採則衷說，認為「假

門」即「流民」，「逆旅」是「私營客店」。參見臧氏撰，〈“假門逆旅＂新探〉，《中國史研究》1997

年第 4 期。而曹旅寧則有意總結前說，他認為「假門逆旅」都是指「流民」，比較合乎實際。參

見曹氏著，〈秦簡所載魏律論考〉，《秦律新探》，北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 年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但若對照《商君書‧徠民篇》所言：「寡萌賈息民，上無通名，下無田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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贅女家為婿，身分低下；而「後父」，指招贅於有子寡婦之男子，亦屬贅婿之一

種。7據此，「假門、逆旅」、「贅婿、後父」都不准立戶授田。魏國制度與秦國不

同，可能是魏本身地狹人多，又難以管理這些離開居邑、到處野宿、鑽進孤寡人

家謀求婦女之逋亡人眾，因此要杜絕其之寄籍。而秦國為嚴格控制人口，故引用

魏律。8

    奴婢不得立戶，秦簡中已有規定。奴隸有官奴婢之私奴婢分，均都不能立戶。

《睡虎地秦墓竹簡‧法律答問》： 

 

      人奴擅殺子，城旦黥之，畀主。9

      人奴妾治﹙笞﹚子，子以  死，黥顏頯，畀主。10

      「盜及者﹙諸﹚它罪，同居所當作。」可﹙何﹚謂「同居」？‧戶為「同

                                                                                                                                            
與《商君書‧墾令篇》之原文，與高亨之注譯，「假門」「逆旅」之解釋應以「私人旅館」和「流

民」比較貼切。但因「假門、逆旅」之解釋仍在爭論中，故仍以《睡虎地秦墓竹簡》之注釋為是。 
7 《睡虎地秦墓竹簡》，頁 175。 
8 有學者曾質疑魏國法律是否適用於秦國。曹旅寧認為理由有三：一、認為魏律是無意中羼入秦

簡中的。二、用他國國君的王命，不僅會損害秦國國君至高無上的權威，亦會妨礙秦國法律的實

施。再者，當時各國當有自己的法律，根據出土資料，已見有秦國、魏國、齊國、楚國的法律。

三、再者秦早已存在與魏律類似的法律，因漢承秦制，張家山所出漢律中即有《戶律》，此說明

秦律中的《戶律》是相當完備的。參見曹氏撰，〈秦簡所載魏律論考〉，頁 64-67。但戰國時期，

強國崛起，國君求才若渴，遊說之風盛行，各國人才往來密切；加以此條規定，亦可視為漢代「七

科謫」的前沿。再者，曹氏以張家山漢簡中的《戶律》為由，因漢承秦制之故，而認為秦律中的

《戶律》已相當完備，此亦忽略中國法律發展的包容性和延續性。也許，或因秦律中無《戶律》，

秦國才引魏國之法律。除非有更強而有利的史料出土，否則將很難完全否定魏國法律不曾適用於

當時的秦國。 
9 譯文：「私家奴婢擅自殺子，應按城旦的樣子施以鯨刑，然後交還主人。」參見《睡虎地秦墓

竹簡》，頁 110。 
10   ﹙音枯﹚，讀為枯，《淮南子‧原道》注：「猶病也。」顏，面額中央。頯﹙音逵﹚，顴部。

交，俱，見《孟子‧梁惠王上》注。譯文：「私家奴婢笞打自己之子，子因此患病而死，應在額

上和顴部刺墨，然後交還主人。」參見前揭書，頁 110-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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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坐隸，隸不坐戶謂殹﹙也﹚。11

 

「人奴」，即指「私家奴婢」。這表明，於秦律中，承認私家奴婢家庭，且為保證

奴隸來源，禁止人奴擅殺或毆打其子女；但並不承認奴隸之家的立戶資格，只能

附屬於主人名下，故有主人犯罪，不連坐奴隸，而奴隸犯罪卻要向主人問罪。秦

時奴隸並無立戶之資格，但可入戶，附屬於主人之戶籍中，作為官方戶口調查登

記的內容之一。12

反之，擁有土地者或為官府授田的對象者，則可立戶。秦時有名田﹙即私田﹚

制度，自秦簡公七年﹙西元前 408 年﹚實行「初租禾」後13，此即意味著私有土

地制在秦國之合法化。14據此，私有土地擁有者成為戶口登記之對象，通過戶口

登記，官府才能向其課征賦役。15

秦時也實行授田制度，官府授田之對象可單獨立戶。《睡虎地秦墓竹簡‧秦

律十八種‧田律》： 

 

  入頃芻稾，以其授田之數，無豤﹙墾﹚不豤﹙墾﹚，頃入芻三石，稾二石。

16

                                                 
11 同居所，即同居。「坐隸」，古時奴隸犯罪。其主要承擔責任，《漢書‧游俠傳》所載「原巨先

﹙涉﹚犯法」一事可供參考。一說，此句意為主人犯罪，奴隸應連坐。譯文：「『竊盜和其他類似

犯罪，同居應連坐。』什麼叫『同居』？同戶就是『同居』，但奴隸犯罪，主人應連坐，主人犯

罪，奴隸則不連坐。」參見前揭書，頁 98。 
12 值得注意的事，奴婢「不立戶」與「不入戶」是兩個概念。「不立戶」，即不能像一般農民一

樣，成為獨立戶口登記的對象。「不入戶」，則指不列為戶口調查登記的內容，秦時，奴婢應有「入

戶」之資格，而無「立戶」的資格。參見《中國古代戶籍制度史稿》，頁 142。 
13 司馬遷，《史記‧秦本紀》，台北：台灣商務印書館，民國 77 年臺 6 版，百衲本，頁 222。 
14 有關「初租禾」，管東貴師認為秦簡公七年實行「初租禾」，看不出土地私有的情形，所以他

認為「初租禾」只有土地使用權，而沒有土地所有權。 
15 高敏，〈秦漢戶籍制度〉，頁 160。 
16 譯文：「每頃田地應繳的芻稾，按照所受田地的數量繳納，不論墾種與否，每頃繳納芻三石、

稾二石。」參見《睡虎地秦墓竹簡》，頁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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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授田多寡，不論墾種與否，一律課以「頃入芻三石、稾二石」的租稅，可見

授田之民亦須向政府納賦稅。如上引《魏戶律》規定「假門逆旅」與「贅婿後父」，

於「勿令為戶」後，接「勿予田宅」，即不給予國有土地，更可反證授田民戶是

可單獨立戶的。17

《商君書．徠民篇》云三晉「寡萌賈息民，上無通名18，下無田宅」，可與

上述二點互證，證明單獨立戶者必須是私有土地的擁有者與官府的授田對象。 

除此，立戶前提，還包含「同居」。在先秦文獻中，已有同居觀念。其涵義

除指在一起居住外，還要求同財和同祭祖禰。在睡虎地秦簡中亦多次出現「同居」

一詞。因秦採分異政策，個體小家庭是基本形態，依此而言，秦代「同居」之基

本意思有二：一指同居所且同住之人是具有一定血親、姻親關係之人，不包括奴

婢；二指同居所且同住之人為同母所生。後者的範圍小於前者，二者的範圍又都

小於「戶」之範圍。即同戶之人不一定都是法律上的「同居」者，但同戶之人一

般應是同居所。因此，同居也是立戶的前提之一。19

商鞅在秦變法的內容之一，即父子分異令，發展個體小農家庭，已使得「同

居」之範圍縮小。《史記‧商君列傳》： 

 

  民有二男以上不分異者，倍其賦。20

 

一家之中，父親之外，若有成丁男子，必須析出，另立門戶。若不析出，即加倍

                                                 
17 高敏，〈秦漢戶籍制度〉，頁 160。 
18「寡萌賈息民」，高亨認為：「寡萌當作賓萌，萌借為氓，賓萌類似今語所謂僑民。……古言賈

息猶今言賃居。賈息民即租房住的人。」又「上無通名」，意即「官府沒有他們的戶口簿」。參見

高氏撰，《商君書注譯》，〈徠民第十五〉，頁 118。 
19 宋昌斌，《中國古代戶籍制度史稿》，頁 144-145。 
20 《史記‧商君列傳》，頁 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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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收賦稅。《商君書‧墾令》中亦有「均出餘子之使令」21，即對不分異之家的

餘子要強行括出，使之擔負與正夫同等之賦役，此與《史記‧商君書》所言的分

異令是一致的。大致而言，商鞅實行分異制後，個體小家庭的形態在秦國基本確

立。個體小家庭，就血緣關係而言，一般為兩代層結構，很少有祖孫三代者；而

就成員間親屬關係而言，多以一對夫妻為核心，加上未成年或雖已成年但尚未婚

配之子女構成；就人數而言，多為五口之家。如《睡虎地秦墓竹簡‧封診式‧封

守》透露，士伍甲家庭具有親屬關係者只有四口，此種小家庭被引入案例，可見

其有普遍之代表性。22

    戶主與家長是通常一致的，由男性尊長充任，故又稱父家長。父家長地位高

於戶內其他成員。首先，表現在對戶內財產的所有權與支配權上。戶內財產原則

上是「共有」，但未經家長許可，其他人不得擅自用度。23再者，對戶內其他成

員，如對子女有教養權和人身、行為的支配、處罰權。24因此，戶家長也必須承

擔對國家的責任和義務。 

   對於戶內其他成員，秦允許一夫多妻制，但婦女地位遠高於後世25。一般而

言，一戶正妻只有一個，稱嫡君或女君，其他則為妾，而妻、妾之位不能變換。

又正妻所生子女為嫡妾，妾所生子女則為庶，而嫡子地位遠高於庶子，另有非婚

                                                 
21 高亨，《商君書注譯》，〈墾令第二〉，頁 25。 
22 宋昌斌，《中國古代戶籍制度史稿》，頁 146-149。 
23 《法律答問》：「父盜子，不為盜。」此可表示戶內財產由父家長支配。又「子盜父母，……

不為『公室告』。」「不為公室告」，有官方不受理之意。「可﹙何﹚謂『家罪』？父子同居，殺傷

父臣妾、畜產及盜之，父已死，或告，勿聽，是胃﹙謂﹚『家罪』。」此條所謂子盜父畜產，父死

後雖被告發而不予受理，因父已死，財產為子女所繼承，所以不受理。若父在時，盜確為「家罪」，

殺傷臣妾則依法處理。參見《睡虎地秦墓竹簡》，頁 98、117、119。 
24 史載秦始皇死後，趙高與胡亥矯詔賜長子扶蘇死，蒙恬懷疑有詐，勸扶蘇復請。扶蘇卻云：「父

而賜子死，尚安復請！」隨即自殺。可證父家長確有殺子之權。詳見《史記‧李斯列傳》。 
25 《睡虎地秦墓竹簡‧法律答問》：「夫有罪，妻先告，不收。」即丈夫有罪，妻子先告發，不

沒為官婢。「妻悍，夫毆治之，  ﹙决﹚其耳，若折支﹙肢﹚指、肤  ﹙體﹚，問夫可﹙何﹚論？

當耐。」即妻凶悍，其夫加以毆打，撕裂了她的耳朵，或折斷四肢、手指，或造成脫臼，問其夫

應如何論處？應處以耐刑。參見《睡虎地秦墓竹簡》，頁 133、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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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子女，如私生子、繼子女之類。除此，還有一些特殊人口，如奴婢、贅婿等。 

   

                                                                                     

﹙二﹚、戶籍類別 

 

秦人口按其職業、社會身份等級、政治地位、種族、居住區域、國別等標準，

可以區分為不同類別，作為人籍的戶籍亦必然反映此種現象，而劃分不同類別。

這些不同種類的戶籍雖在形式上未必另外單獨造冊籍，然其性質卻是有所區別

的。26

除一般普通民戶籍外，還有特殊戶籍。普通民戶籍，是最基本最大的一類戶

籍。而特殊戶籍，包括有徒籍、宦籍、弟子籍、爵籍、宗室籍、市籍與私奴籍。 

徒籍，即刑徒籍。其本原為普通民戶，貫係於某縣鄉里。因犯罪而而被判為

刑徒後，原籍必更之，輸之司空，編入徒籍。刑徒被贖後，戶籍應遷回原縣。27

《秦律十八種‧倉律》： 

 

  邊縣者，復數其縣。28

 

可證。刑徒有原籍。《倉律》又云： 

 

      小隸臣妾，以八月傅為大隸臣妾。29

 

可見，刑徒隸臣妾不但有籍，且同於庶民，亦有案比傅籍之制。 

                                                 
26 張金光，〈秦戶籍制度考〉，頁 94-95。 
27 前揭文，頁 95。 
28 譯文：「原籍在邊遠的縣的，被贖後應將戶籍遷回原縣。」參見《睡虎地秦墓竹簡》，頁 35。 
29 譯文：「小隸臣妾成年，在八月登記為大隸臣妾。」參見前揭書，頁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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宦籍，即官吏之戶籍。30秦政府為官吏另立戶籍，於商鞅變法之後，當已存

在。31

關於高爵者之爵籍，可從睡虎地秦簡觀之。秦簡諸法律簡文，多處提到各種

擁有不同爵級者所應享有的傳食、減刑和豁免等特權。32《法律答問》： 

 

  大夫寡，當伍及人不當？不當。33

 

大夫為五爵34，而卒為二至四級爵之軍士35，秦人有爵至大夫者當屬少數，不與

一般百姓合編為伍，因此秦律有此規定。 

弟子籍，秦時為官吏弟子設立，有為官之權利，亦有免役之特權。36《秦律

雜抄》： 

 

      當除弟子籍不得，置任不審，皆耐為侯（候）。使其弟子贏律，及治（苔）

                                                 
30 《史記．蒙恬列傳》：「（趙）高有大罪，秦王令蒙毅治之，毅不敢阿法，當高罪死，除其宦籍，……。」

（頁 902）此為官吏有宦籍之明證。 
31 詳見第二章第三節〈商鞅變法中之戶政改革〉。 
32 張金光，〈秦漢戶籍制度〉，頁 163。而這種戶籍史無專名，高敏則稱之為「爵籍」。 
33 寡，少。伍，《漢書．外戚傳》：「猶列也。」意即合編為伍。推測當時因大夫係高爵，所以不

與一般百姓為伍。譯文：「大夫數少，應否與其他人合編為伍？不應當。」參見《睡虎地秦墓竹

簡》，頁 129-130。 
34 二十等爵為：「一公士、二上造、三簪裊、四不更、五大夫、六官大夫、七公大夫、八公乘、

九五大夫、十左庶長、十一右庶長、十二左更、十三中更、十四右更、十五少上造、十六大上造、

十七駟車庶長、十八大庶長、十九關內侯、二十徹侯（列侯、通侯）。」參見［日］西嶋定生撰、

武尚清譯，《二十等爵制》，北京：國際文化出版公司，1992 年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頁 47－

49。 
35《商君書．境內》：「軍爵自一級以下至小夫，命曰校、徒、操、公士；爵自二級以上至不更，

名曰卒。」參見高亨，《商君書注譯》，〈徠民第十五〉，頁 147。 
36 高敏，〈秦漢戶籍制度〉，頁 163-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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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貲一甲；決革，二甲。除弟子律。37    

                                                                                     

除弟子律，是關於任用弟子為官的法律。從「當除弟子籍不得，置任不審，皆耐

為侯（候）」之規定觀之，表明官府確有關於官吏弟子之專籍，且此籍同委任他

們為官吏有密切之關係。38《秦律雜抄》： 

 

      ．縣毋敢包卒為弟子，尉貲二甲，免；令，二甲。39

 

「包卒為弟子」，即私藏兵卒冒稱為縣令、縣尉之弟子。40藏卒為弟子，是逃避

軍役的行為。41以此觀之，作為官吏之弟子，當有免役之特權。 

    宗室籍，商鞅變法時曾言，宗室非軍功者，不得為屬「籍」42，此「籍」即

為宗室名籍。可見王室宗族之戶籍不與一般百姓混淆。 

市籍，即商人之戶籍。賈人經商，若要取得在市區的合法居住權和營業權，

就必須向政府登記，列入「市籍」。43《秦律十八種‧金布律》： 

 

  賈市居列者及官府之吏，無敢擇行錢、布者；擇行錢、布者，列伍長弗告，

                                                 
37當，通倘，如果。除籍，自簿籍上除名，如《史記．蒙恬列傳》：「除其宦籍。」弟子有名籍，

《淮南子．道應》：「公孫龍曰：與之弟子之籍。」又「不得」，不合宜，《禮記．大學》注：「得，

謂得事之宜也。」按秦以吏為師，本條是關於吏的弟子的規定。譯文：「如有不適當地將弟子除

名，或任用保舉弟子不當者，均耐為候。役使弟子超出法律規定，及加以苔打，應罰一甲；打破

皮膚，罰二甲。」參見《睡虎地秦墓竹簡》，頁 81。 
38 張金光，〈秦戶籍制度考〉，頁 163。 
39包，《漢書．外戚傳》注引晉灼云：「藏也。」譯文：「縣不准把卒藏為弟子，違者縣尉罰二甲，

免職；縣令罰二甲。」參見《睡虎地秦墓竹簡》，頁 81。 
40 高敏，〈秦漢戶籍制度〉，頁 163。 
41 《睡虎地秦墓竹簡》，頁 81。 
42 《史記‧商君列傳》，頁 758。 
43 黃今言，〈秦漢城區市場的建置與組織管理〉，《秦漢經濟史論考》，北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

社，2000 年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頁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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吏循之不謹，皆有罪。44

 

此條律文涉及當時市的結構、組織情況，可證當時大小城邑皆有官府劃定，並設

吏管理市場，而商人有自己的戶籍，即所謂之市籍。市籍中應當著明本人為商人、

父母為商人及大父母為商人等，與「假門逆旅」、「贅婿後父」戶籍相同。45《漢

書．晁錯傳》： 

 

秦之戍卒……，因以讁發之名曰讁戍。先發吏有讁及贅婿、賈人，後以嘗

有市籍者，又後以大父母、父母嘗有市籍者，後入閭，取其左。46

 

「假門逆旅」、「贅婿後父」於三代之後才能當官，商人亦是。上述戶籍須先於戶

籍中註明其祖先三代的出身情況，可見這些人有其自己的戶籍，不與一般平民一

起編戶。 

私奴籍則附屬於主人之戶籍。 

此外，秦政府對百姓有新舊分稱，即「故秦民」與「新民」，而此與當時國

際情勢有關。若以時間論，入秦久者為故，近者為新。若是以空間而論，關中本

部為故，東方為新。又，新民非僅指西入秦者，亦包括大量新地盤之居民。47《湖

北雲夢睡虎地 4 號秦墓木牘》48： 

 

  聞新地城多空不實者，且令故民有為不如令者實  ，……新地入盜，……。

                                                 
44 譯文：「市肆中的商賈和官家府庫的吏，都不准對錢和布兩種貨幣有所選擇；有選擇使用的，

而列伍長不告發，吏檢查不嚴，都有罪。」參見《睡虎地秦墓竹簡》，頁 36-37。 
45 高敏，〈秦漢戶籍制度〉，頁 161。 
46 班固，《漢書‧晁錯傳》，台北：台灣商務印書館，民國 70 年台 5 版，頁 628。 
47 張金光，〈秦戶籍制度考〉，頁 98。 
48 此為佐淮陽前線攻反城的黑夫寫給母親的家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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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新佔領區之居民當為新民，舊區居民當是故民。舊區居民之觀念會隨時間之推移

與秦國之四處爭戰而不斷擴大，原有新民會漸變為故秦人，而新佔領地之居民，

又變成新民。而新、故居民之差異，反映了地域上的差異與矛盾，終秦世，六國

之地域觀念一直存在著。50

因居民有新舊之別，則民戶戶籍應有新舊居民的戶籍之分。《商君書．徠民》： 

 

  令故秦民事兵，新民給當食。51

 

舊居民戶籍，即「故秦人」籍，此為秦國原有之民戶籍。新居民戶籍，為外來人

籍，即是由他國遷入秦國之居民。而由他國遷入秦者，稱呼亦不相同，〈徠民篇〉

稱三晉之民為「新民」；睡虎地秦墓竹簡《法律答問》則稱之為「臣邦人」。 

從上述，可知秦的戶籍除一般民籍外，尚有特殊戶籍之存在，然秦政府徵調

賦役，當仍以一般民籍為主。而新舊戶籍之別，則以入籍秦國先後而有所區別，

於徵調賦役時，當無差異。 

 

 

 

 
 
 
 
                                                 
49 李均明、何雙全編，《散見簡牘合輯》，北京：文物出版社，1990 年第 1 版，頁 84。 
50 秦末陳勝、吳廣揭竿而起，並發展迅速，即帶有一定地方色彩，其受六國舊畛域觀念之影響，

無庸置疑。 
51事兵，服兵役。《商君書．徠民》是臣獻給秦王的奏書，建議秦王廣闢地招覽三晉之民至秦國

居住而作。參見高亨，《商君書注譯》，〈徠民第十五〉，頁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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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戶籍之內容與形式 

 

﹙一﹚、戶籍登記之基本內容   

 

秦戶籍之名稱叫「數」、「籍」、「名數」或「名籍」52。「名」或「數」，如《商

君書》： 

 

  丈夫女子皆有名於上。53

  上無通名。54

 

此處之「名」，當指「戶籍」而言。又《睡虎地秦墓竹簡》中常見「名事里」之

記載，《封診式》 

 

      可定名事里。
55

 

「名事里」，即「姓名、身份、籍貫」56，有戶籍之意。又「數」，亦是指戶籍。 

《秦律十八種‧倉律》： 

 

邊縣者，復數其縣。57

                                                 
52 張金光，〈秦戶籍制度考〉，《漢學研究》第 12 卷第 1 期，1994 年，頁 77。 
53 高亨注：「官府中有名冊，即有戶口簿。」參見高亨，《商君書注譯》，北京：中華書局，1974

年 11 月第 1 版北京第 1 次印刷，〈境內第十九〉，頁 146。 
54 高亨注：「官府沒有他們的戶口簿。」參見高氏撰，《商君書注譯》，〈徠民第十五〉，頁 117、

118。 
55睡虎地秦墓竹簡整理小組，《睡虎地秦墓竹簡》，北京：文物出版社，1990 年 9 月第 1 版第 1 次

印刷，頁 148、150、155。 
56《睡虎地秦墓竹簡》，頁 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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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數」，即「名數」，指戶籍而言。又《法律答問》： 

 

甲徙居，徙數謁吏，吏環，弗為更籍，…… 。 

 

「徙數謁吏」，意即「請求吏遷徙戶籍」而言。58而「籍」，《封診式》： 

 

幾籍亡。 

 

意即「幾次在簿籍上記錄逃亡」59，故脫籍又稱「亡命﹙名﹚」。而「名數」者，

《漢書‧高帝紀》： 

 

      聚保山澤，不書名數。60

 

至漢初戶籍亦稱「名數」，而「名數」也漸成為兩漢對戶籍之通稱。 

    商鞅變法之後，「戶」已成為秦戶籍制度最基本之單位。而政府在於戶之上，

編制伍、什、里、鄉、縣等級別之行政組織，政府便通過這套行政系統，將全國

人口以戶納入國家的行政編制之中，如此一來，國家將可有效地管理、控制和運

用人口，而此也決定秦戶籍必備的基本內容與形式。秦戶籍之構成主要有兩部

分，一是需登錄籍貫人名，二是包括較為複雜之人事注記，即所謂之「籍注」，

此成為秦戶籍之重要內容。61籍注之內容，史籍雖無正面之記載，卻可以從相關

                                                                                                                                            
57 前揭書，頁 35。 
58 數，戶籍。環，《周禮‧夏官》：「猶卻也。」此處意為推卻。參見前揭書，頁 127。 
59 前揭書，頁 150。 
60 《漢書‧高帝紀下》，頁 17。 
61 張金光，〈秦戶籍制度考〉，頁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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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推測其之大概。 

秦戶籍並未有實物出土，但已出土之睡虎地秦簡，卻有極大之參考價值。目

前，一般推測睡虎地秦簡中的《封診式》62，與秦戶籍之內容與形式頗為接近。

秦法審訊犯人時，在鞫訊與覆獄之過程中，需向基層行政組織核實犯人口供，且

亦對其基本之人事、身份情況作調查。63《封診式》： 

 

  有鞠    敢告某縣主：男子某有鞠，辭曰：「士五（伍），居某里。」可定

名事里，所坐論云可（何），可（何）罪赦，或覆問毋（無）有，遣識者

以律封守，當騰（謄），騰（謄）皆為報，敢告主。64

  覆    敢告某縣主：男子某辭曰：「士五（伍），居某縣某里，去亡。」可

定名事里，所坐論云可（何），可（何）罪赦，【或】覆問毋（無）有，幾

籍亡，亡及逋事各幾可（何）日，遣識者當騰（謄），騰（謄）皆為報，

                                                 
62 《封診式》有九十八支簡，而全書的標題在最後一支簡反面。簡文共分二十五節，每節第一

支簡簡首寫有小標題。《治獄》和《訊獄》兩節，根據出土位置圖，應放於卷首，內容是對官吏

審理案件的要求。其餘各條登是對案件進行調查、檢驗、審訊等程序的文書格式，其中包括了各

類案例，以供有關官吏學習，並在處理案件時參照執行。參見《睡虎地秦墓竹簡》，頁 147。 

日人池田溫的名作《中國古代籍帳研究》一書中論及秦代戶籍形式，亦以《封診式》中的「封守」

條來說明。參見［日］池田溫撰、韓國磬譯，《中國古代籍帳研究》，台北：弘文館出版社，民國

74 年 11 月初版，頁 52-53。而此後，「封守」條的文書格式，則常被引用作為秦代戶籍形式之代

表，本文中亦會引用此案例來說秦代戶籍形式。 
63 張金光，〈秦戶籍制度考〉，頁 78， 
64 鞠，審訊問罪。主，負責官吏。辭曰：「……」，引號中是文書對男子某供辭的概括，不一定

是某的原話。事，說文：「職也。」名事里，姓名、身份、籍貫。覆，《考工記．弓人》注：「猶

察也。」《華嚴經音義》引《珠叢》：「重師察也。」《史記．六國年表》秦始皇三十四年有「覆獄

故失」。封守，查封犯人的產業，看守犯人的家屬。當，《呂氏春秋．義賞》注：「正也。」騰，

讀為謄，《說文》：「迻書也。」《繫傳》：「謂移寫之也。」當謄，正確地寫錄下來。報，答覆。敢

告主，秦漢文書習語。譯文：「謹告某縣負責人：男子某被審訊，供稱：『是士伍，住在某里。』

請確定其姓名、身份、籍貫，曾犯有何罪，判過什麼刑罰或經赦免，再查問還有什麼別的問題，

要派了解情況的人依法查封看守，確實寫錄，將所錄全部回報，謹告負責人。」參見睡虎地秦墓

竹簡整理小組，《睡虎地秦幕竹簡》，北京：文物出版社，1990 年第 1 版第 1 次印刷，頁 148-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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敢告主。65

 

上二段引文表明，「遣識者當謄」，說明此種調查非空口無驗之說，而是有案可稽。

既言「謄」，當有底帳，派人謄寫，實即派人查驗謄抄檔案，而或當以戶籍為根

據。其所謄項目有六：（1）名事里；（2）所坐論云何；（3）何罪赦；（4）覆問有

無；（5）幾籍亡；（6）亡及逋事各幾何日。因此，可知此六項必有原始記錄，而

其之根據或即是戶籍人事檔。這也充分說明秦之戶籍必有詳細人事注記，或許當

時之戶籍為一種綜合式的，以名數戶口為經而取各種籍注記事之法。「名、事、

里」標誌出一個人最基本的社會家庭與人事狀況，亦概括秦戶籍最基本之內容。

66

依上述，再進一步了解秦戶籍內容與形式。 

 

 

﹙二﹚、「名、事、里」與相關籍注 

 

「名、事、里」，標誌一個人之最基本的社會家庭身份與人事狀況，亦概括

秦戶籍之最基本內容。67「名事里」為當時法律的專門之術語，即所謂「姓名、

身份、籍貫」，此當為登記戶口時必備之項目。 

秦制立戶當先書名，而書名則首列戶主之名。戶主一般為男性，即父家長充

                                                 
65 幾籍亡，幾次在簿籍上記錄逃亡。逋事，逃避官府使役。譯文：「謹告某縣負責人：男子某供

稱：『是士伍，住在某縣某里，逃亡。』請確定其姓名、身分、籍貫，曾犯有何罪，判過什麼刑

罰或經赦免，再查問還有什麼問題，有幾次在簿籍上記錄逃亡，逃亡和逋事各多少天，派遣了解

情況的人確實寫錄，將所錄全部回報，謹告負責人。」參見《睡虎地秦幕竹簡》，頁 132、150。 
66 《睡虎地秦墓竹簡‧倉律》「而書入禾增積者之名事邑里於廥籍。」參見《睡虎地秦墓竹簡，

頁 25。《倉律》叫「名事邑里」，而漢承秦制，則稱「名縣爵里」。參見張金光，〈秦戶籍制度考〉，

頁 78， 
67 張金光，〈秦戶籍制度考〉，頁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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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戶主名後，依次列家口之名，此即「名事里」中之「名」一項。68次言「名

事里」中之「里」，即今之所謂「籍貫」69。《睡虎地秦墓竹簡‧封診式．毒言》： 

 

即疏書甲等名事關諜（牒）北（背）。70

 

其中之「關」，即「貫」，即籍貫之意。「名事關」即上引之「名事里」。71貫不僅

指里，應括縣﹙設郡級後又加郡名﹚、鄉、里全稱。72次，言「事」，其範圍比較

廣泛。《史記‧秦始皇本紀》： 

 

      貴賤分明，男女禮順，甚尊職事。73

 

「事」與「職事」之本質相同，如授田制、租賦徭役完給之情形等，此即是人民

對國家社會應盡的權利與義務，此亦是鞏固國家統治之根本。74

除「名、事、里」外，還有一需必要之籍注，籍注為秦戶籍之重要內容。籍

注，主要在戶籍中對戶口狀況所作的注記說明。秦籍注範圍廣泛，包含戶中人口

各自的社會身份、自然體狀及基本人事狀況。 
                                                 
68 秦將戶籍習稱為「名」或「名數」，以「書名」概言立戶著籍。「書名」與「立戶」既有聯繫

而又非一事。人皆必書名，而立戶乃指在國版上獨立為戶頭。立戶需確立一個戶主，因而稱之為

立戶。當然首先也要建立在「書名」的基礎上。參見前揭文，頁 78。 
69 今之所言「籍貫」一概念時來自秦。參見前揭文，頁 79， 
70 疏書，分條記錄。譯文：「當即將甲等的姓名、身份、籍貫記錄在文書背面。」參見《睡虎地

秦墓竹簡》，頁 162-163。 
71 一說，關意為稟告，《漢書．霍光傳》有「關白」，關牒是向上級稟告的文書。參見《睡虎地

秦墓竹簡》，頁 163。 
72 秦戶籍中必有縣鄉里之貫，雖然在戶口冊上於每戶籍內或不必盡標出其貫，然總需在一定編

制下列出其戶口所在之行政空間。這也是地緣行政徹底強化、政治發展的徵象。參見張金光，〈秦

戶籍制度考〉，頁 79， 
73 司馬遷，《史記‧秦始皇本紀》，台北：台灣商務印書館，民國 77 年台 6 版，頁 86。 
74 張金光，〈秦戶籍制度考〉，頁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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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戶籍之注籍，頗為複雜，大致如下75： 

﹙一﹚、自然體狀，有性別、貌狀與年紀。秦籍中皆注明男、女性別。秦籍

依人口自身自然狀況分作不同類別，有大、老、小、使、未使、癃等六類。「大」

即指「成年」。「老」即指「免役」。「小」指「未成年」，有「使」與「未使」之

分。「癃」指「病殘者」。76

﹙二﹚、社會、家庭身份類之注記。 

﹙1﹚、家內身份關係。秦因小家庭制，故家庭身份比較簡單，可分為二類：

一為屬於社會生活範圍之主奴關係，一為血緣親屬關係。秦制之戶籍管理法，當

以父家長制為核心，戶籍注記亦以父家長為本位，其他人口必注明與戶主之身份

關係，妻、子、臣妾等類注便成為必要項目77，如上引《封診式．封守》之記載。     

﹙2﹚社會身份類注記。秦戶籍皆載明家口為士伍或具體爵位等。此從秦人

在社會、政事活動以及獄訟等事務中皆表明其為士伍某爵位或臣妾、刑徒等身份

可得到證實。 

又，若為贅婿後父，或有市籍，亦當加以注記。《睡虎地秦墓竹簡‧為吏之

道》附抄《魏戶律》，其言當過贅婿者，至其孫輩仍需「署其籍」，注明為某贅婿

之後代孫，可證。《漢書‧晁錯傳》中所言之「七科謫」，對有市籍者，上溯至三

代，可證。 

﹙三﹚、社會、政治、職份等人事類注記。 

（1）授田數。秦實行國家授田制，故戶籍冊中應有授田之記錄。78《睡虎 
                                                 
75 下列之分類法，根據張金光說法而來。參見前揭文，頁 79-84。 
76 其詳細論述，詳見第四章第三節。 
77 張金光認為這為秦戶籍之重要籍注，此涉及到一個人之社會、政治、經濟、道德、法律諸方

面的權力、義務、責任範圍等問題。如「殺子」罪、「父母擅殺刑髡子及奴妾」之「非公室告」

罪、「家罪」、家內財產糾紛以及親子、親屬、家屬、主奴間連帶責任關係等等界限之夠承皆無不

取準於此。注記雖然簡括，然而卻為一定社會關係的確認與保證提供了依據，這正是秦戶籍法完

備與科學性的表現。參見張氏撰，〈秦戶籍制度考〉，頁 82。 
78 《周禮‧地官‧小司徒》：「及三年則大比。大比，則受邦國之比要。」「比要」注：「謂其要

簿」，參見鄭玄，《鄭注周禮》，台北：台灣商務印書館，民國 56 年 3 月台 1 版，頁 69。而唐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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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秦墓竹簡‧田律》： 

 

  入頃芻稿，以其受田之數。79

 

授田之民需向政府繳稅。而《史記‧秦始皇本紀》： 

 

     ﹙三十一年﹚使黔首自實田。80

 

「自實田」後，所佔有土地數，亦應注籍。 

（2）租賦徭役完給情況。秦人逃亡，逋事、乏徭皆於戶籍中注明。如《封診

式‧覆》所透露，政府對已歸案的「去亡」犯人，要查其戶籍，以了解其曾「幾

籍亡，亡及逋事各幾何日」之實際情況。又《睡虎地秦墓竹簡‧法律答問》： 

 

  可﹙何﹚謂「逋事」及「乏  ﹙徭﹚」？律所謂者，當  ﹙徭﹚，吏、典已

令之，即亡弗會，為「逋事」；已閱及敦﹙屯﹚車食若行到  ﹙徭﹚所乃

亡，皆為「乏  ﹙徭﹚」。
81

 

個人賦徭完給情形皆載入戶籍之中。 

    秦人當建有役檔，其戶籍為戶役籍合編，戶籍同時是應役者之徭役檔案。而

                                                                                                                                            
公彥與唐之情況相論而言：「謂若今之造籍，戶口地宅聚陳於簿也。」日人池田溫認為賈氏之說

是其之推論。張金光認為賈氏之說是符合漢代情況的。 
79《睡虎地秦墓竹簡》，頁 21。 
80 《史記‧秦始皇本紀》，頁 86。 
81 逋事，逃避官府役使。乏徭，沒有服足徭役時間。閱，檢閱。屯，皆、同。屯車食，與《秦

律雜抄》「不當稟軍中而稟者」條「同車食」同義，即共同乘車食稟。譯文：「什麼叫『逋事』和

『乏徭』？律文的意思是，在徭役的時候，吏和里典已經下令徵發，隨即逃亡，不去報到，稱為

「逋事」；已經參加檢閱、共同乘車和吃口糧，或已到服徭役地點，然後逃亡，都作為『乏徭』。」

參見《睡虎地秦墓竹簡》，頁 132。 

 65



此制為漢所承。82

上述為秦戶籍之主要內容。秦戶籍內容複雜，功能多樣，為綜合體式。因此，

秦戶籍實具有戶口社會人事檔案的性質與作用，且為後世所承襲。83而至於其基

本的文書形式，因未有實物出土，只能由現有的史料去推測。 

 

 

﹙三﹚、秦戶籍的文書形式推測 

 

秦戶籍文書形式，雖未有實物證明，但於睡虎地秦墓竹簡中，題名為「封守」

的某鄉爰書84，可茲參考。此份爰書並非記述實際案件之文書，而是表示將對被

鞫訊對象的士伍甲之戶口、家產予以查封的手續的文書，僅此就足以窺知當時戶

口和房屋登錄的一般形式。《封診式．封守》： 

 

鄉某爰書：以某縣丞某書，封有鞫某里士五（伍）甲家室、妻、子、臣妾、

衣器、畜產。．甲室、人：一宇二內，各有戶，內室皆瓦蓋，木大具，門

桑十木。．妻曰某，亡，不會封。．子大女子某，未有夫。．子小男子某，

                                                 
82 如江陵鳳凰山十號漢墓竹簡載有如下類記事：「敦、乙二日，儋行，少一日。」參見李均明、

何雙全，《散見簡文合輯》，北京：文物出版社，1990 年第 1 版，頁 72。此即是關於戶口徭役服

行情況的記錄，而居延漢簡有關通關文通書中常見「更賦皆給」之語，亦即無欠賦役之意。 
83 張金光，〈秦戶籍制度考〉，頁 84。 
84 爰書，為秦漢時代一種特定文書的名稱，不但適用於當時各政府機關，亦得行使於百姓與政

府機關之間。傳統的看法以為是用於記錄囚犯供詞的記錄，而這種見解來自於歷代學者對《史記‧

張湯傳》中「傳爰書」一詞的理解。但上世紀秦漢簡牘陸續出土之後，可知「爰書」不但是記錄

囚犯之口供，同時一包括司法官吏對案件所提出的意見或判決；又「爰書」也不專用於記錄口供，

或為訴訟案件中被告的申辯書，但凡下級機關遇說明某事或證明某事時，亦得使用「爰書」。然

從已出土秦漢時代的爰書簡牘來看，「爰書」的應用仍有一定的場合、範圍與時機，因此它仍屬

於秦漢時代的一種專用文書。參見陳中龍，《秦漢爰書研究》，台中：國立中興大學歷史學研究所

碩士論文，民國 84 年 6 月，頁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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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六尺五寸。．臣某、妾小女子某。．牡犬一。．幾訊典某某、甲伍公士

某某：「甲黨（倘）有【它】當封守而某等脫弗占書，且有罪。」某等言

曰：「甲封具此，毋（無）它當封者。」即以甲封付某等，與里人更守之，

侍（待）令。85

 

此份爰書首先揭示「某里的士伍（平民‧無爵者）甲（姓名）之家屋、妻、子女、

奴婢、家財、畜產一覽」；後續見「甲（姓名）之家屋、戶口」；又關於家屋，登

載「一棟二室，各有入口，室皆瓦葺，設有木造的闊綽大門。桑樹十株」，及其

內容。緊接著則列舉戶口，如「妻某在逃，不予查封」；「子，大女子（成年女子）

某，未婚」；「子，小男子（未成年男子）某，身高六尺五寸」；「奴隸」，「婢，小

女子某」；最後以「雄犬一匹」結束。86

此份爰書之格式，可間接表明當時戶籍登錄之基本形式與內容。87此文書首

先昭示為戶主，妻子 兒女作為家產之一部分和奴婢一齊以次排列。88其之順序，

即戶主、妻、子、臣妾、衣物、畜牲，且子女不依男女次序，而是按年齡體狀大

小為先後之序。關於各個人是以「大女子」、「小男子」等類別為原則而記入，從

而可以窺見後世丁中記載之行列的格式原則。89對男子之記載是身高，而非年

                                                 
85譯文：「某鄉爰書：根據某縣縣丞某的文書，查封被審訊人某里士伍甲的房屋、妻、子、奴婢、

衣物、畜牲。甲的房屋、家人計有：堂屋一間、臥室二間，都有門，房屋都用瓦蓋，木構齊備，

門前有桑樹十珠。妻名某，已逃亡，查封時不在場。女兒大女子某，沒有丈夫。兒子小男子某，

身高六尺五寸。奴某，婢小女子某。公狗一只。查問里典某某、甲的四鄰公士某某：『甲是否還

有其他應加查封而某等脫漏未加登記，如果有，將是有罪的。』某等都說：『甲應查封的都在這

裡，沒有其他應封的了。』當即將所封交某等，要他們和同里的人輪流看守，等候命令。」參見

《睡虎地秦墓竹簡》，頁 149。 
86 宋昌斌，《中國古代籍帳研究》，頁 52-53。 
87 「封守」條所反映情況雖非戶籍內容與形式，然其所列士伍甲家口名數序列，卻反映當時稱

家口名序的社會習慣，當與戶籍之名序一致。參見〈秦戶籍制度考〉，頁 79。 
88 孫筱，〈秦漢戶籍制度考述〉，《先秦秦漢史》1992 年第 1 期，頁 62。 
89 宋昌斌，《中國古代籍帳研究》，頁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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齡，在當時身高是優於年齡。始皇十六年令男子書年，才使戶籍登錄更精確化。

90

    此文書，具備前述「名事里」及相關籍注等特徵。「某里士伍甲」，即上所云

之「名」、「里」，「姓名、身份、籍貫」也。再者，於戶口冊中注明，戶主及家內

男子的年齡和身高91，即為服「役事」而登錄之資料。秦早期之戶籍冊對男子年

齡之登記，並非規定的十分嚴格，至秦王政十六年時，則嚴格規定全國男子需普

遍申報年齡。92〈封守〉中家庭財產與類別，財產當是籍注項目之一。〈封守〉

爰書雖不等於戶口冊，但沒收犯人家財時，必以戶口冊為依據，可見被封守的犯

人之家奴、財產的多寡與類別，應是戶口冊登記之內容。93

總之，秦之戶籍登記，有戶主姓名、身份、年齡、籍貫、身體特徵、以及家

內成員、家內男子身高以及財產類別等籍注。秦戶籍紀錄這這些內容，當為加強

人民的控制和便於徵發繇役與課賦稅。 

 

 

﹙四﹚、戶籍申報與變更 

 

秦為編制戶籍，官府有一套戶籍申報與變更的法律程序。《商君書‧境內篇》： 

 

                                                 
90 孫筱，〈秦漢戶籍制度考述〉，頁 62。 
91 除上述《封診式．封守》爰書，有「子小男某高六尺五寸」之語外；《倉律》：亦有「隸臣、

城旦高不盈六尺五寸，隸妾、舂高不盈六尺二寸，皆為小，高五尺二寸，皆作之」的規定。參見

《睡虎地秦墓竹簡》，頁 32。一般百姓之女子當不須紀錄身高，但刑徒之人之女子，亦當紀錄身

高。 
92《史記．秦始皇本紀》：「（十六年）初令男子書年。」又《編年紀》亦載：「（秦王政）十六年，

七月丁巳，公終。自占年。」 
93 《史記．秦始皇本紀》：三十一年條，有「使黔首自實田」的規定，可能也與戶口冊的財產登

記內容有關。參見高敏，〈秦漢戶籍制度〉，頁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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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境之內，丈夫女子皆有名於上，生者著，死者削。94

 

此已言明秦時有戶籍申報與變更的規定。 

秦戶籍申報，由百姓自行申報，即稱「自占」。《睡虎地秦墓竹簡‧編年紀》： 

 

 ﹙秦王政﹚十六年，七月丁巳，公終。自占年。95

 

「自占年」，即「自行申報年齡」。不僅年齡自行申報，廢疾者亦需自行申報。《法

律雜抄》； 

 

即占  ﹙癃﹚不審，……百姓不當免老，至老時不用請，敢為醡﹙詐﹚偽

者……。
96

 

「癃」，即「廢疾」，有殘廢之意。「占癃」，即廢疾者自行申報身體的廢疾。而至

「免役」之齡，也是自行申報，若有不實者，將受罰。由上述可證秦戶籍申報方

式當由百姓自行申報。 

    戶籍的變動分正常與非正常二類。正常者，如經法律許可及備有官方同意遷

移之證明書，還有因死亡而削籍。非正常者，如擅脫戶漏口，削籍除名，偽改名

數等。97

    春秋戰國時期產生重農尚遷之思想，至秦漢則更進一步發展。當農業受到重

視時，安土重遷思想隨之出現，人口之流動就受到管制。國君為有效管理人口，

對於人口之任意流動，即以立法嚴禁之。這一思想反映於戶口方面，則是嚴禁人

                                                 
94 高亨，《商君書注譯》，〈境內第十九〉，頁 146。 
95 《睡虎地秦墓竹簡》，頁 7。 
96 前揭書，頁 87。 
97 張金光，〈秦戶籍制度考〉，頁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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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隨意遷徙。戰國時期的秦，已出現對這方面之規定。秦律有禁止百姓任意流動

之規定。睡虎地秦墓竹簡可見取締游士之《游士律》、《法律答問》有《捕亡》之

律98、《封診式》有《亡自出》99之案例等，又替原有秦之百姓「削籍」者，須受

懲罰。《商君書‧墾令篇》： 

 

      使民無得擅遷，則誅愚亂農之民，無所於食，而必農；愚心躁欲之民壹意，

則農民必靜。農靜誅愚，則草必墾矣。100

 

「使民無得擅遷」，意即「人民遷移，不得自專，需得官府許可」。《秦律雜抄．

游士律》：  

  

  游士在，亡符，居縣貲一甲，足歲，責之。有為故秦人出，削籍，上造以

上為鬼薪，公士以下行為城旦。
101

 

此條規定與秦國嚴禁百姓參與游說，務重農有關，嚴禁百姓任意流動。當時東方

六國游說之風盛行，游士行蹤漂浮不定，政府難以管束，因此秦律特定此法嚴禁

                                                 
98如有秩吏有捕亡者之義務。有秩吏，指秩祿在百石以上的低級官吏。詳見《睡虎地秦墓竹簡‧

法律答問》。 
99 亡自出，逃亡自首。詳見《封診式．亡自出》。參見前揭書，頁 163-164。 
100 譯文：「朝廷不准許人民自由遷移，那末，那些愚昧無知而不安於農業的人就沒處吃飯，從而

必定務農。愚昧、貪婪的人專心務農，於是農民就必然安靜。農民安靜而愚昧，荒地就必然更墾

了。」參見高亨，《商君書注譯》，〈境內第二〉，頁 25。 
101符，一種憑證，《說文》：「信也，漢制以竹長六寸，分而相合。」故秦人，即《商君書．徠民》

的「故秦民」，指秦國本有的居民，與原屬六國的「新民」對稱。出，出境。削籍，即自簿集上

除名，使該人脫離秦政府的控制。譯文：「游士居留而無憑證，所在的縣罰一甲；居留滿一年者，

應加誅責。有幫助秦人出境，或除去名籍的，上造以上罰為鬼薪，公士以下刑為城旦。」參見《睡

虎地秦墓竹簡》，頁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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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各國游士居秦，須有「符」102，本國人民亦不能脫籍出境。 

秦對人民的遷徙並非嚴格禁止，而是需經過一定之程序。人民若要遷移戶

籍，則必需辦理「更籍」之手續。《睡虎地秦墓竹簡‧法律答問》： 

 

      甲徙居，徒數謁吏，吏環，弗為更籍，今甲有耐，貲罪，問吏可﹙何﹚論？

耐以上，當貲二甲。103

 

由上可知，秦百姓徙居，必需遷移戶籍，而遷移戶籍必需直接去向吏申請，而吏

必須為其辦理更動戶籍之手續。而「謁吏」之「吏」，應屬鄉吏之類。因秦戶籍

的最基層管理單位為鄉。而游士在秦，游士屬流動人口，亦需要身份證明104，可

證秦人遷徙必有合法手續，否則為違法擅徙，或為脫戶漏口。《商君書‧畫策》： 

 

      鄉治之。行間無所逃，遷徙無所入。105

 

此「遷徙無所入」，即指「逃亡非正常遷徙」而言。秦律重治逋、亡，故遷移戶

籍需辦理合法之更籍手續。而亡有「亡命」與「亡」之分。「亡命」，即「亡名」，

謂脫籍逃亡，意即不書名數，「無名數」者也。「亡」是只暫時逃亡，但不脫名籍，

秦簡中的「亡自出」、「一亡」若干日等之「亡」皆此類。秦時當有逃亡一定時間

                                                 
102 符傳制度之施行，可限制人口自由遷移。《墨子．號令》：「諸城門若亭，謹候視往來行者符，

符傳疑，若無符，皆詣縣亭言，請問其所使。其有符傳者，擅設官府。其有知識、兄弟欲見之，

為召，勿令入里巷中。……吏卒民無符節，而擅入里巷官府，吏、三老、守閭者失苛止，皆斷……。」

參見孫詒讓，《墨子閒詁》，北京：中華書局，2001 年 4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頁 601-602。又《史

記．孟嘗君傳》：「孟嘗君得出，即馳去，更封傳，變名姓以出關。」（頁 810） 
103 譯文：「甲遷居，請求吏遷移戶籍，吏加以拒絕，不為他更改戶籍，如甲有處耐刑、罰款的罪，

問吏應如何論處？甲罪在耐刑以上，吏應罰二甲。」參見《睡虎地秦墓竹簡》，頁 127。 
104 詳見《睡虎地秦墓竹簡‧秦律雜抄‧游士律》。 
105 高亨，《商君書注譯》，〈畫策第十八〉，頁 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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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而除籍之規定。106  

    有關「削籍」，即從秦戶籍上除名。死者削籍是正常手續。還有因犯罪而削

籍的，如前引《秦律雜抄‧游士律》規定若替原有秦之百姓「削籍」者，須受處

罰。此亦反映與《商君書‧墾令》中所云「令民無得擅徙」之規定是一致的。 

    戶籍的分戶與合戶也是戶籍變動的種類之一。秦自孝公用商鞅變法以來，直 

至秦末，都在推行家庭分異析居之政策，而表現在戶籍上，即是舊戶不斷分裂與

新戶頭的不斷建立著籍。故秦之的著籍每戶之口其數量是較少的，因此戶口結構

也較為簡單。在個別情況下有合戶者，如部分孤、獨者。107

    除此之外，秦戶籍中也存在偽改假冒之現象，此亦為律所禁止。《睡虎地秦

墓竹簡‧秦律雜抄》： 

 

      縣毋敢包卒為弟子，尉貲二甲，免；令，二甲。
108

 

縣將「卒」由一般役籍改為弟子籍，逃避軍役，屬偽改假冒之行為，需受罰。又

如有前引《法律雜抄》，如不當老而改籍為免老，或至老時，不經過申請變擅自

改籍為免老，屬「詐為」，亦需受罰。由此，也可見秦戶籍規定之嚴格。 

 
 
 
 
 
 
 
 
 
 

                                                 
106 張金光，〈秦戶籍制度考〉，頁 91-92。 
107 前揭文，頁 91。 
108 《睡虎地秦墓竹簡》，頁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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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傅籍制度與課賦之類別 

 

﹙一﹚、傅籍免老制與普遍書名 

 

秦男子服役制度，一般稱作「傅籍制度」。109秦傅籍有「傅」、「免」之制度。

首先，所謂「傅籍」。據《漢書．高帝紀》顏師古注： 

 

   傅，著也，言著名籍，給公家傜役也。110

 

「傅」即「傅籍」，即役籍，登記成丁於名籍，以給公家傜役與徵斂戶口賦。「免」

即免老，《睡虎地秦墓竹簡‧秦律雜抄》： 

 

‧ 百姓不當老，至老時不用請，……。
111 

 

「老」，即「免老」。112免除徭，退出役籍。113而當時須傅籍者除男子外，還有刑

徒（不分男女），但一般所謂「傅籍制度」，當指男子而言。 

依據史料而言，秦國傅籍之依據有「年齡」與「身高」，其先以身高為普遍

                                                 
109 秦漢時期的傅籍制度，一直以來都有爭論，尤其是秦的傅籍制度。秦國的傅籍制度牽涉到戰

國、秦漢徭、戍、賦及里、伍連坐等問題關鍵所在。而關於秦國的傅籍標準與秦人服役的年齡，

一直以來也是爭論紛紛。睡虎地雲夢秦簡的出土，有助釐清此一問題。 
110 班固，《漢書‧高帝紀》，台北：台灣商務印書館，民國 70 年臺 5 版，百衲本，頁 12。 
111 睡虎地秦墓竹簡整理小組，《睡虎地秦墓竹簡》，北京：文物出版社，1990 年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頁 87。 
112 前揭書，頁 87。 
113 秦人到達法定應役標準即應附注徭役名籍於戶口之上。這種傅籍與普遍書名數是二回事，然

而冊籍卻應是合在一起的。因而對避役亡逃山林者也統以「不書名數（指戶籍）」稱之。八月案

比，除簡閱戶口編定戶籍外，決定傅籍者名單尤為重要。參見張金光，〈秦戶籍制度考〉，《漢學

研究》第 12 卷第 1 期，1994 年，頁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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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標準，並輔以年齡，即身高與年齡並存，而後年齡才漸漸取代身高。114

首先，以身高來判定成年與否，非秦所自有。據《周禮．地官司徒．鄉大夫》： 

 

辨其可任者，國中自七尺以及六十，野自六尺以及六十五，皆征之。115

 

此是起役與老免標準兼用身高制與年齡制。而《周禮》採用身高為起征之法定標

準，似與當時習慣以身高來判斷一個人是否成為正是勞動力之標準。116而春秋戰

國時以身高來分別成年和未成年之記載，還有「托六尺之孤」117、「五尺豎子」118、

「童五尺」119等記載。因此，以身高來判定成年與否，於春秋戰國時代，當為一

                                                 
114 秦制傅籍之標準為何？根據近年發表之意見大致有三種：一、年齡制。持此說的直接史料之

根據，都是《睡虎地秦墓竹簡》中的《編年紀》：「秦昭王  五年﹙前 262 年﹚……十二月甲午雞

鳴時，喜產」；「今元年﹙前 246 年﹚喜傅。」但因《編年紀》未注明喜傅籍之月份，而自公元前

262 年至 246 年共有 17 個年份，而由於論者的記齡方法有虛實二種，故出現 17 歲、16 歲或 15

歲傅籍起役三種意見。；二、身高制。這個論點也是以秦簡為主要史料而來，其根據《倉律》對

判定隸臣妾大小是以身高為準而來。而傅籍書年之舉，即是秦王政十六年以後的事。如栗勁、馬

怡等學者。參見栗勁，〈〈睡虎地秦墓竹簡〉譯注斠補〉，《吉林師大學報》1984 年第 5 期；馬怡，

〈秦人傅籍標準試探〉，《中國史研究》1995 年第 4 期。三、變化說。持變化說的學者，認為秦

傅籍、征役標準，起先是年齡和身高二準並用。免老用年齡為準，傅籍征役擇二準參用。後來才

改為免老皆用年齡為準。如張金光等學者。參見張氏撰，〈秦自商鞅變法後的租賦徭役制度〉，《文

史哲》1983 年第 1 期。若根據現有史料，上述三說，以第三種說法比較接近事實。本節將以探

討秦人傅籍的標準為主軸，因為其在中國賦役制度史與戶籍制度之間的關係是一個值得重視的問

題，值得深入研究。另外羅開玉提出秦的傅籍標準可能是立戶之說法，也提供了另一種思考方式。

參見羅氏撰，〈秦律中的徭、戍問題－讀雲夢秦簡札記〉，《考古》1980 年第 6 期。 
115 鄭玄，《鄭注周禮》，台北：台灣商務印書館，民國 56 年 3 月台 1 版，頁 73。 
116 鄭學檬主編，《中國賦役制度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年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頁 30。 
117 《論語．泰伯》：「曾子曰：『可以託六尺之孤。』」參見朱熹，《四書集註》，臺北：學海出版社，

民國 77 年 6 月初版，頁 104。 
118 《荀子．仲尼》：「仲尼之門人，五尺之豎子羞稱乎五伯。」參見王先謙撰、沈嘯環、王星賢點

校，《荀子集解》，北京：中華書局，1988 年 9 月第 1 版；1997 年 10 月北京第 4 次印刷，頁 105。 
119 《管子．乘馬》，「童五尺一犁。」謝浩范等注：「童五尺：五尺童子，指未成年男子。」參見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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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普遍現象，非秦所獨有也。而史籍亦載有戰國秦初以身高為勞動力之標準，《呂

氏春秋‧士容論‧上農篇》： 

 

凡民自七尺以上屬諸三官。 

 

高誘注： 

 

三官，農、工、賈也。120

 

可證秦以身高為判定一個人之成年與否之習慣，與當時各國相同。 

若考證雲夢秦簡所記載之實際情況，亦可得知身高是秦國用來作為判斷一個

人是否成年的重要標準之一。121依據睡虎地秦墓竹簡，秦人以身高來斷定「大」、

「小」，是有依據的。於出土秦簡中，涉及登載身高凡七例，其約可分為兩類，

一是運用於量刑訟獄方面，二於刑徒方面，雖不足據以為一般百姓之佐證，但仍

有參考性。122首先，有關量刑訟獄方面之身高記載，《睡虎地秦墓竹簡‧法律答

問》：    

                                                                                 

甲盜牛，盜牛時高六尺，繫（系）一歲。復丈，高六尺七寸，問甲可（何）

                                                                                                                                            
浩范、朱迎平，《管子全譯》，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96 年 6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頁 66。 
120 陳奇猷，《呂氏春秋校釋》，上海：新華書局，1984 年 4 月初版；1990 年 12 月第 2 次印刷，

頁 1712。 
121 高恒以睡虎地秦簡中的資料確定秦傅籍之年齡，其云：「秦民傅籍的法定身高很可能就是『六

尺五寸』，唐賈公彥說，周秦間『七尺』，謂年二十五。如按此比例折算，身高『六尺五寸』，應

為十七、十八歲的成童，秦規定的傅籍室十七歲左右。……喜傅籍的年齡是滿十六歲、虛歲十七

歲。這個歲數恰與『高六尺五寸』合。」參見高氏撰，〈秦律中的徭、戍問題－讀雲夢秦簡劄記〉，

《考古》1980 年第 6 期。 
122 鄭學檬主編，《中國賦役制度史》，頁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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論？當完城旦。123

甲謀遣乙盜殺人，受分十錢。問乙高未盈六尺，甲可（何）論？當磔。124

甲小未盈六尺，有馬一匹自牧之，今馬為人敗，食人稼一石，問當論不當？

不當論及賞（償）稼。125

女子甲為人妻，去亡，得及自出，小未盈六尺，當論不當？已官，當論；

未官，不當論。126

 

從上述秦簡中，可知秦法訟獄論罪量刑以身高為主，不以年齡為重。127而由上舉

四例，可見「六尺」為當時一個標準身高，秦尺六尺、約今一．三八米。古時一

般認為男子十五歲身高六尺，這與《編年紀》中喜在成童128後始傅之記載，不謀

而合。又簡文云「六尺」、「不盈六尺」，六尺於當時也可能是判刑時之一種界限。

秦法對百姓犯法，不分男女，量刑當均以超過法定身高，即六尺，為量刑之界限，

至漢則改以年齡為界限。129  

                                                 
123 甲盜牛，《鹽鐵論‧刑德》：「商君刑棄灰於道而秦民治，故盜馬者死，盜牛者加，所以重本而

絕輕疾之資也。」可參考。古時一般認為男子十五歲身高六尺。又簡文常說「六尺」、「不盈六尺」，

可能六尺在判刑時是一種界限。秦尺六尺約合今一‧三八米。丈，《左傳‧襄公九年》注：「度也。」

六尺七寸，約合一‧五四米。完，《漢書‧惠帝紀》注：「不加肉刑，髡鬄也。」譯文：「甲偷牛，

偷牛時身高六尺，囚禁一年，再加度量，身高六尺七寸，問甲應如何論處？應完城旦。」參見《睡

虎地秦墓竹簡》，頁 95。 
124 磔，《荀子‧峟坐》注：「謂車裂也。」譯文：「甲主謀派乙盜劫殺人，分到十錢，問乙身高不

滿六尺，甲應如何論處？」參見前揭書，頁 109。 
125 敗，本義為毀壞，此處疑指將馬嚇驚逃走。譯文：「甲年小，身高不滿六尺，有馬一匹，自己

放牧，現馬被人嚇驚，吃了別人的禾稼一石，問應否論處？不應論處，也不應賠償禾稼。」參見

前揭書，頁 130。 
126 官，疑指婚姻經官府認可。譯文：「女子甲為人之妻，私走，被捕獲以及自首，年小，身高不

滿六尺，應否論處？婚姻曾經官府認可，應論處；未經認可，不應論處。」參見前揭書，頁 132。 
127 另外，於法律責任之認定上，雲夢秦簡亦呈現以身高作為刑事能力判定之標準。參見徐富昌，

《睡虎地秦簡研究》，台北：文史哲出版社，民國 82 年 5 月初版，頁 527-529。 
128 成童，指男子年過十五以上，二十歲以下。 
129 《漢書．惠帝紀》：「民年七十以上者，不滿十歲有罪當刑者，皆免之。」（頁 27）《漢書．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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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秦法有關奴婢與刑徒之若干法律規定亦採用身高制，而非年齡制。《秦

律十八種．倉律》： 

 

      隸臣妾130其從事公，隸臣月禾二石，隸妾一石半；其不從事，勿稟。小城

旦，隸臣作者，月禾一石半石；未能作者，月禾一石。小妾、舂作者，月

禾一石二鬥半鬥；未能作者，月禾一石。……隸臣、城旦高不盈六尺五寸，

隸妾、舂高不盈六尺二寸，皆為小；高五尺二寸，皆作之。131

小隸臣妾以八月傅為大隸臣妾，以十月益食。132

 

上述律文為有關發放刑徒口糧之規定。男性的隸臣、城旦身高不滿「六尺五寸」，

女性刑徒為「六尺二寸」，均屬「小」；反之，則為「大」。又規定身高過「五尺

二寸」，即須勞作。成年刑徒之身高，男性為六尺五寸，女性為六尺二寸。小隸

臣妾成年，於八月登記，並從十月加發口糧。可見當時刑徒是以身高判定可否勞

作與給糧食之標準。 

    秦簡中涉及身高之記載另有兩例，一是〈封守〉爰書，一是〈賊死〉爰書。

《封診式‧封守》相關之記載： 

                                                                                                                                            
法志》載成帝鴻嘉元年，定律令；「年未滿七歲，賊鬥殺人及犯殊死者，上請廷尉以聞，得減死，

……。」（頁 242） 
130 有關「隸臣、妻」之身份，目前之研究者尚有歧見，但一般承認其之身份與一般普通民即不

同，地位卑下。 
131 從事公，為官府服役。城旦，刑徒名，男為城旦，女為舂。小妾，即小隸妾。秦一尺約合今

0.二三米。六尺五寸約今一．五米。六尺二寸約今一．四米；五尺二寸約今一．二米。譯文：「隸

臣妾如為官府服役，隸臣每月發糧二石，隸妾一石半；如不服役，不得發給。小城旦或隸臣勞作

的，每月發糧一石半；不能勞作的，每月發糧一石。小隸妾或舂勞作的，每月發糧一但二鬥半；

不勞作的，每月發糧一石。……隸臣、城旦身高不滿六尺五寸，隸妾、舂身高不滿六尺二寸，都

屬於小；身高達到五尺二寸，都要勞作。」參見《睡虎地秦墓竹簡》，頁 32-33。 
132 大，成年。譯文：「小隸臣妾成年，在八月登記為大隸臣妾，從十月起加發口糧。」參見前揭

書，頁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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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大女子某，未有夫。‧子小男子某，高六尺五寸。133 

 

 「大女子」、「小男子」二人是以年齡順序排列，但「小男子」卻不記年齡而記

身高，此或因秦法量刑以身高是超過過六尺為界限，具有刑獄之特殊性。又《封

診式‧賊死》相關記載134，與〈封守〉同，仍是屬於刑獄範圍之用法。 

綜上述，秦國時當曾有過以身高為傅籍標準之時期，此亦延續至漢，漢代史

籍與居延、敦煌漢簡等邊塞簡牘亦常見身高之記載。雖因史料之不足，很難論斷

一般平民是否適用以身高為判別標準，但從當時文獻資料與漢代居延、敦煌等邊

塞戍卒簡推之，秦人傅籍時，應重視身高。故秦男子傅籍，當有法定之標準身高。               

其次，關於年齡之方面。秦於秦王政十六年﹙公元前 231 年﹚之前，應有書

年之事。《史記．白起列傳》載昭襄王四十七年﹙公元前 260 年﹚白起攻趙，困

趙軍於長平之事： 

 

趙戰不利，因築堅守，以待救至。秦王聞趙食道絕，王至河內，賜民爵各

一級，發年十五以上悉詣長平，遮絕趙救及糧食。
135

 

此時已是秦開始統一天下的時期，距秦王政十六年初令天下男子書年，約 30 年

左右，時間相當接近。至少可證明，早在秦王政十六年以前，官方已能掌握百姓

的年齡之能力。或許，因古來百姓年齡之紀錄常不甚精確，且在戶籍政策上當未

能全面精確地掌握年齡之申報。136而以年齡作為傅籍普遍的標準，當在秦王政十

                                                 
133 前揭書，頁 149。 
134《封診式‧賊死》相關記載關於被殺者，特別注明：「男子，丁壯，析﹙皙﹚色，長七尺一寸，

髮長二尺。」參見前揭書，頁 157。 
135 司馬遷，《史記‧白起列傳》，台北：台灣商務印書館，民國 77 年臺 6 版，百衲本，頁 801。 
136 徐富昌，《睡虎地秦簡研究》，頁 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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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年以後。《史記‧秦始皇本紀》： 

 

﹙秦王政﹚十六年，初令男子書年。137

 

因此，秦人早期當以身高和年齡作傅籍之依據，而於秦王政十六年以後，年齡之

申報才受到全面性之重視。 

至於秦人傅籍年齡，歷來說法不一。以《文獻通考》所載，秦制傅籍年齡為 

二十三歲。但據《編年紀》之記載： 

 

     （四十五年）十二月甲午雞鳴時，喜產。 

今元年，喜傅。 

二年。 

三年，卷軍。
138

 

若根據《編年紀》，男子傅籍之年齡，與文獻記載不同。喜生於秦昭王四十五年，

至秦王政元年，喜年已滿十五歲以上，一般認為已達十六、十七歲。139又據秦簡，

秦制「敖童」當傅，《睡虎地秦墓竹簡‧法律答問》： 

 

可（何）謂「匿戶」及「敖童弗傅」？匿戶弗  （徭）、使，弗令出戶賦

                                                 
137 《史記‧秦始皇本紀》，頁 82。 
138 四十五年，即秦昭王四十五年，西元前 262 元。今，即古書中的今王、今上，指當時在位的

帝王，此處指秦王政（始皇）。秦王政元年，為西元前 246 年。卷（音圈），魏地，今河南原陽西。

「卷軍」意為在卷的戰役，與《商君書．徠民》的「周軍」、「華軍」同例。又《史記．秦始皇本

紀》載攻卷在二年。參見《睡虎地秦墓竹簡》，頁 5、6、9。 
139若以今之演算法，喜當為虛歲為十七。又歷來對於秦代傅籍年齡說法不一，有十五、十六和十

七歲之說法。大致以《編年紀》之記載為主，只是年齡之推算有不同。《編年紀》並未注明喜之

傅籍之具體月份，而自西元前 262 年至 246 年有共十七年，由於論者之計齡方法有虛實兩種，以

及秦國歲首之問題，故有秦制十七歲或十六歲或十五歲傅籍之三種歧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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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謂殹（也）。140

 

「敖童」，古時男子十五歲以上未冠者，稱為成童。141「敖童不傅」，被認為是隱

藏人口、不徵發徭役和不加役使，這是違法之事，負責官吏須受罰。《秦律雜抄》： 

 

      匿敖童，及占  ﹙癃﹚不審，典、老贖耐……。142

 

可證。喜傅之時已成童，而於弱冠前，可知秦制男子於成童之後傅籍143，非文獻

所言的二十三歲。喜於元年傅籍，三年從軍攻卷，可見男子傅籍之後，並非馬上

服役。144除以身高來區分成年與未成年外，以年齡來區分成年與否也是當時的一

種風氣。145

總之，秦國傅籍制度是年齡與身高並行，但早期應側重身高。而秦傅籍年齡

                                                 
140 譯文：「什麼叫『匿戶』和『敖童弗傅』？就是隱藏人戶，不徵發繇役，不加役使，也不命繳

納戶賦。」參見《睡虎地秦墓竹簡》，頁 132。 
141 前揭書，頁 87。 
142 譯文：「隱匿成童，及申報廢疾不確實，里典、伍老應贖耐。」參見前揭書，頁 87。 
143《鹽鐵論．未通》：「古者十五入大學，與小役。」參見王利器校注，《鹽鐵論》，北京：中華書

局，1996 年第 1 版第 2 次印刷，頁 192。《全後漢文‧為兄超求代疏》亦云：「妾竊聞古者十五受

兵，六十還之。」參見嚴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六朝文》，台北：宏業書局，民國 64 年 8

月，頁 988。又秦昭王時，白起發十五歲以上男子「悉詣長平」，可能是特殊狀況，非為正式服

兵役之年齡。但男子成童之後，所需負擔之責任，當與未滿十五前不同。但此事實則清楚說明，

年齡肯定是秦國官方簿籍用以控制人民的標準之一。 
144 許多學者認為「傅」是法律規定開始服兵役、勞役的年齡，如高恒等。但開始服役並不表示

馬上服役。參見徐富昌，《睡虎地秦簡研究》，頁 530-531。 
145 《史記．趙世家》載左師觸說趙太后質子救趙之經過，其言：「左師公曰：『老臣賤息舒祺最

少，不肖，而臣衰，竊憐愛之，願得補黑衣之缺，以衛王宮。』太后曰：『敬諾。年紀何矣？』對

曰：『十五歲矣。雖少，願及未填溝壑而託之。』」（頁 598）《史記．孔子世家》：「孔子年十七，

魯大夫孟釐子病且死，誡其嗣懿子曰：『孔丘，聖人之後。……今孔丘年少好禮，其達者歟？吾

即沒，若必師之。』」（頁 631-632）可見戰國時期諸國官場上，有使用年齡制並用以區分成年與

否的習慣。 

 80



當成童之後，即十五歲以後，身高當六尺。又成年身高之標準，刑徒男子六尺五

寸、女子六尺二寸，一般庶民之標準可以此參考之。146免老停役，有爵者五十六，

無爵者則至六十。 

秦傅籍、征役標準，前後有較大之變革。先是年齡與身高並用，免老則用年

齡為準。前引《周禮．地官司徒．鄉大夫》，亦說明起役與免老之標準兼用身高

與年齡制，可見秦之傅籍制度有其傳承性。後才改為傅、免皆用年齡為準。秦王

政十六年，初令男子書年，代表秦傅籍制度之大改革，而自此書年變成為後世戶

籍格式的標準內容之一。 

傅籍之編定，由縣鄉主持、里典、伍老具體負責。案戶比民，量體定傅，權

在鄉官，決定傅與不傅、為「大」以及是否為「罷癃」，里典、伍老起著關鍵性

作用。故秦《傅律》規定「匿敖童」、「弗傅」、「占  ﹙癃﹚不審」，皆只罰及里

典、伍老，未言罪及本人。因傅籍之標準掌握在鄉吏之中，故責在鄉吏。147

 

 

﹙二﹚、徵調賦役之類別 

 

秦把人口按照其自身自然狀況分作不同類別，以決定其「口」之性質，計有

大、老、小、使、未使、癃等六類。148

大，或習稱「丁」149，標誌著身體已發育成熟，即後世所謂之「成年」，承

                                                 
146張金光認為庶民男子進入成年，即大的最低尺寸標準是六尺六寸，至遲不得超過六尺七寸。不

足此者為「小」。或許秦對一般百姓身高之要求比較高。參見張氏撰，〈秦戶籍制度考〉，頁 81。 
147 前揭文，頁 89。 
148 這種分類影響後世甚大，唐代之的丁、中、老、小、疾之分仍是繼承此制。參見前揭文，頁

80。 
149 《秦律十八種．倉律》：「其老當免老、小高五尺以下及隸妾欲以丁  者一人贖，許之。」可為

之證。   ，疑讀為齡。丁齡即丁年，《文選．答蘇武書》注：「丁年，謂丁壯之年也。」參見《睡

虎地秦墓竹簡》，頁 35。而張金光認為，秦之「大」是以身高論，而丁  則習以年齡為稱，即「丁

年」之謂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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擔對家庭與國家的義務與責任。而於「大」中， 習慣上又分出「壯」之階段。

壯，一般指三十歲。150但，「丁」、「壯」均是習稱，在戶籍上只以「大」為注，

不注「丁」、「壯」。151

老，即免老，據《漢舊儀》152，秦制有爵男子年五十六免老，無爵男子年六

十免老，不用再服兵役與繇役，因此免老則指六十歲以上老人。雲夢秦簡亦有關

於免老之記載，但對具體之免老之年齡則失載。153而刑徒隸臣妾至老時，亦有免

役。《秦律十八種‧倉律》： 

 

  其當免老、小高五尺以下及隸妾欲以丁  者一人贖，許之。154

 

可證刑徒亦有免老之時。 

小，即按照秦法定標準未傅為士伍而仍需擔負國家義務者。「小」，即習慣所

稱之「未成年」。小，又可分為「使」與「未使」之分。使，可作較輕之役使；

未使，即未可使役之意。秦有時又有「作」與「未能作」之稱155，其意同於使與

                                                 
150 《秦律十八種．內史雜》：「除佐必當壯以上，毋除士伍新傅。」參見，《睡虎地秦墓竹簡》，頁

62。 
151 張金光，〈秦戶籍制度考〉，頁 80。 

152 《漢舊儀》：「秦制二十等爵，男子賜爵一級以上，有罪則減，年五十六免。無爵為仕伍，年

六十乃免老。」參見孫星衍輯、周天游點校，《漢官解詁》，北京：中華書局，1990 年第 1 版，

頁 85。 
153 《法律答問》：「免老告人以為不孝，謁殺，當三環之不？不當環，亟執勿失。」參見《睡虎地

秦墓竹簡》，頁 117。 
154 譯文：「要求以壯年一人贖一個已當免老的老年隸臣、身高在五尺以下的小隸臣以及隸妾，可

以允許。」參見前揭書，頁 35。 
155 《倉律》稱「妾未使」、「作者」、「未能作者」，雖指隸臣妾而言，但亦通用於庶民之中。大小、

使、未使、老、癃等是用以衡量所有人的，其差別只在於所取具體標準之不同而已。參見〈秦戶

籍制度考〉，頁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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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使。至漢時，仍有使與未使之分，此乃承秦制而來。156

癃，或為罷癃，意為廢疾，157即按照法定標準而決其為病殘者。殘廢者，大 

率有瘖聾盲跛躄斷者，侏儒亦是158，此於秦戶籍中皆以「癃」稱之。《秦律雜抄．

傅律》： 

 

      匿敖童，即占  （癃）不審，典、老贖耐，百姓不當老，至老時不用請，

敢為酢（詐）偽者，貲二甲；典、老弗告，貲各一甲；伍人、戶一盾，皆  

（遷）之。159

 

而登記役籍時，有詐老、詐小和健康正常之人謊稱殘疾之人而登記的情況存在著。 

    秦將戶口依身體外貌狀況，分為大、老、小、使、未使、癃等，是為便於賦

役之徵發。 

 

 

 

 

                                                 
156 「小」又稱「弱」，蕭何於楚漢戰爭中，發關中「老弱未傅者悉詣滎陽」前線，其中「弱」即

指「小」，此乃是用秦之概念。參見前揭文，頁 80。 
157 除下引《秦律雜抄．傅律》：「占  （癃）不審。」又《法律答問》：「罷  （癃）守官府。」《說

文》：「癃，罷病也。」《周禮．小司徒》鄭注以「癃病」釋「廢疾」。參見《睡虎地秦墓竹簡》，頁

87、124。 
158 《荀子．王制篇》楊倞注：「五疾，瘖、聾、跛躄、斷者、侏儒。」﹙頁 149﹚《莊子．人間

世》疏：「上有大役則支離以有常疾不受功。」參見郭慶藩撰、王孝魚點校，《莊子集釋》，北京：

中華書局，1961 年 7 月第 1 版；1997 年 10 月北京第 5 版第 8 次印刷，頁 180。《管子．入國篇》：

「所謂養疾者，凡國皆有掌養疾，聾盲喑啞跛躄偏枯握遞不耐自生者，上收而養之。」﹙頁 669

﹚ 
159 譯文：「隱匿成童，及申報廢疾不確實，里典、伍老應贖耐。百姓不應免老，或已應免老而不

加申報、敢弄虛作假的，罰二甲；里典、伍老不加告發，各罰一甲；同伍的人，每家罰一盾，都

加以流放。」參見《睡虎地秦墓竹簡》，頁 87-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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